中国2025年度北极科学考察（含第十五次北冰洋考察、2025年度北极黄河站考察与2025年度中冰北极考察站考察）拟于2025年1月至12月实施，主要提供“雪龙2”船、北极黄河站和中冰北极考察站3个考察平台，其中“雪龙2”船考察时间为2025年7月至9月，考察区域主要包括北极楚科奇海、北冰洋中央区等海域，站基考察时间为全年。中国2025年度南极科学考察（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）拟于2025年11月至2026年5月实施，主要提供“雪龙”船、“雪龙2”船、长城站、中山站、昆仑站和秦岭站6个考察平台，考察区域主要包括普里兹湾、宇航员海、南极半岛周边海域、罗斯海、阿蒙森海和罗斯海海域，长城站人员进出搭乘国际航班，“雪龙”船和“雪龙2”船停靠外港，期间可进行人员轮换。为充分发挥极地国家平台支撑保障作用，现请各部门、单位研究提供2025年度南北极科学考察任务现场需求。

一、申报范围。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的重点任务，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技术创新引导计划、基地和人才专项等国家5类科技计划，项目名称不得以子课题名称报送，项目截止日期须在2026年及以后，且项目执行地为前往南北极现场的考察项目。

二、项目实施方式。

采取派员赴现场、搭载设备兼做、数据共享等方式。本次考察每个项目申报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人。

三、材料要求。

各申报项目需提供审批单位盖章的立项书及计划书、现场任务基本信息表、现场实施计划等材料，内容包括对南北极现场考察的需求、经费安排、搭载设备情况、现场实施计划及环境影响评价等材料（现场任务基本信息表及现场任务实施计划模板见网站https://jdkc.nmdis.org.cn公告栏）。非涉密项目请项目负责人登录极地考察信息服务系统网站（https://jdkc.nmdis.org.cn）按要求提交电子版材料，涉密项目请妥善提供纸质版材料。

